
井冈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心理字〔2018〕1号


关于报送心理导师及推行心理动态月报制的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井冈山大学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办法》（井大发〔2018〕5号）精神，为进一步完善校、院、班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促进各学院（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建设，决定在全校大学生中推行心理动态月报制，请各学院（部）设立一名心理导师负责本学院（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报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备案。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心理导师选聘条件及工作职责
1.具有一定心理学知识背景的教师、学生管理工作者或辅导员；
2.具有坚持长期在学院（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意愿和工作热情；
3.能够坚持参加学校各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知识培训，积极参加省内外各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知识培训和交流。
二、心理导师工作职责

1.具体负责本学院（部）心理动态月报工作；

2.具体负责本学院（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组织开展；
3.完成学校给予学院（部）关于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工作和任务。 
三、心理动态月报制
推行学院（部）学生心理动态月报制度。各班班级心理保健员每月根据本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填写班级心理动态报告表，班级心理动态报告表见附件1；各学院（部）当月收集整理班级心理动态表内容，填写学院（部）心理动态报告汇总表，学院（部）心理动态报告汇总表见附件2，每月底完成汇总和报告。

四、报送方式
心理导师报送截止时间3月30日，报送表见附件3。学院（部）学生心理动态汇总表在每月月底报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纸质稿需加盖学院（部）公章；电子稿发送160450043@qq.com。联系人：万露，联系电话：8102020。
附件1: 班级心理动态报告表
附件2: 学院（部）心理动态报告汇总表

附件3: 心理导师报送表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2018年3月26日
附件1：班级心理动态报告表
	学院
班级
	
	心理保
健员
	
	联系电话
	

	班级人数
	
	辅导员/班主任
	

	上报时间
	

	本月班级学生心理概况：



	个体存在问题：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关注原因？


	本月所做的心理服务及感想：



注：(1)各班班级心理保健员填写此表，交学院（部）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字后上交各学院心理导师。(2)敬请学院（部）保存，以备检查。

附件2：学院（部）心理动态报告汇总表
	学院/部
	
	统计时间
	
	心理导师
	

	本月总体心理状况：


	大一学生存在问题：


	大二学生存在问题：


	大三学生存在问题：


	大四大五学生存在问题：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关注原因？



                                    学院（部）领导                    

注：各班班级心理动态报告表按月汇总，每月月底将学院（部）心理动态报告汇总表签字盖章后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附件3：心理导师报送表
	学院/部
	导师姓名
	联系方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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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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